
广州市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导师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充分发挥导师在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工作中

的引领带头作用，根据广州市科学技术局关于做好高新技术

企业培育工作的有关要求，广州市高新技术企业协会负责组

建高水平导师队伍，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指的广州市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导师

（以下简称导师）是由广州市高新技术企业协会（以下简称

协会）选聘并纳入导师库管理，以独立身份参加高企导师活

动的人。协会对导师实行动态管理，建立完善导师库，加强

推动导师培训和高企培育工作。

第三条 导师在国家法律和法规规定许可的范围内开

展高企培育宣传、指导和帮扶工作。

第二章 导师的选聘与解聘

第四条 导师分为认定申报培育导师、成长指导培育导

师两类。

高企认定申报培育导师：指具有专业技术资质或高新技

术认定评审经验的专家，为企业申报高新技术企业提供专业

化技术咨询与辅导。

高企成长综合培育导师：指具有专业行业资源且具有丰

富企业指导咨询经验的专家，为企业提供科技创新、金融资



本、成果转化、人才交流、政策解读等全方位咨询与辅导。

第五条 导师一般应具备以下条件：

申请入库的导师须满足基本条件及相应的专业条件。

（一）基本条件

1.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和行业操守，工作责任心强，能

够独立、客观、公正、实事求是地提出评价意见和建议。

2.具有较高的专业水平，熟悉相关领域或行业的发展动

态，熟悉相关政策、标准和法律法规。

3.年龄一般不超过 65 周岁；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

或省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若法定退休年龄大于 65 周岁的，

则从其法定退休年龄。

4.无任何违法等不良记录。

（二）专业条件

高企认定申报培育导师：上年度须参加过省高新技术企

业认定评审工作，或受邀参加过我市高新技术企业现场考

察、市级区级政策宣贯等活动。

高企成长综合培育导师应满足下列条件之一：

1. 律师、会计、专利代理、资产评估等专业领域专家，

应具有副高及以上技术职称，或取得专业技术高级资格证

书，或中级职称并从事相关行业 8 年以上；

2. 大型企业、行业协会、产业园区、孵化器、知识产权

机构、金融机构、律师事务所、会计事务所等机构主要负责

人，无职称或证书要求，但应从事本领域相关工作 5 年以上；



3. 会员企业超过 200 家的行业协会、园区企业超过 200

家的孵化园区、帮助企业通过高企认定累计超过 200 家的专

业服务机构的主要负责人。

第六条 征集程序

市高新技术企业协会发布征集公告，常年接受专家入库

报名，定期集中审核，并通过网站等方式公示结果。

第七条 颁发聘书

市高新技术企业协会统一向入库专家颁发“广州市高新

技术企业培育导师”聘书。

第八条 导师库实行动态管理，导师聘期两年。协会定

期根据报名的导师人选情况更新导师库。

受聘导师有下列情况之一的，经确认后予以解聘：

（一）聘期内无正当理由 3 次不参加高企培育指导服务

和培训活动的；

（二）工作过程中发生违法违规行为的；

（三）泄漏服务对象商业秘密，造成不良影响的；

（四）本人申请不再担任导师的；

（五）由于其他原因，不能履行导师职责或不再符合本

办法第五条规定的。

第三章 导师职责与服务内容

第九条 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导师工作职责如下：

（一）专题讲座。开展高新技术企业培育讲座、政策解

读、咨询活动等。



（二）服务指导。为高新技术企业提供知识产权、法律

咨询、财税咨询、技术创新、投融资等方面的服务指导。

（三）咨询诊断。为企业经营运行过程提供全方面的咨

询诊断，提供建议解决方案。

（四）结对帮扶。根据行业领域、企业类型为企业提供

一对一、一对多的导师帮扶及跟踪指导。

（五）认定辅导。参与企业的高新认定及其他科技项目

申报的个案论证及辅导。

第十条 培育导师免费为企业提供上述各项服务，不得

向企业收取专家费或变相收取其他费用。相关专家费用由活

动组织单位承担。


